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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性不動產 

壹、前  言 

第 一 條 本公報係訂定投資性不動產之會計處理準則。 

第 二 條  本公報亦適用於下列事項： 

1. 承租人以融資租賃方式，所持有投資性不動產權益於財務報表之衡量。 

2. 出租人以營業租賃方式，提供予承租人之投資性不動產於財務報表之衡量。 

本公報不適用於下列項目： 

1. 與農業活動有關之生物資產（見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十七號「生物資產」）。 

2. 礦業權及礦藏（如石油、天然氣及類似非再生資源）。 

下列事項應依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租賃」之規定處理： 

1. 融資租賃與營業租賃之分類及揭露。 

2. 售後租回交易之會計處理。 

3. 承租人以營業租賃方式，所持有之不動產權益於財務報表之衡量。 

4. 融資租賃投資淨額於出租人財務報表之衡量。 

5. 投資性不動產租賃收入之認列。 

貳、定  義 

第 三 條 本公報用語定義如下：  

1. 投資性不動產：係指為賺取租金或資本增值或兩者兼具，而由所有者或融資

租賃之承租人所持有之不動產。投資性不動產不包含下列用途之不動產： 

(1) 用於生產商品、提供勞務或供管理目的。 

(2) 於正常營業中出售。 

2. 自用不動產：係指用於生產商品、提供勞務或供管理目的，而由所有者或融

資租賃之承租人所持有之不動產。 

第 四 條  承租人以營業租賃方式所持有之不動產權益，僅於該權益除屬營業租賃外，其

餘均符合投資性不動產定義，且承租人對所認列之資產採用本公報第十六條至

第十八條規定之公允價值模式時，始得分類為投資性不動產，並按投資性不動

產處理。此種分類替代選項可依個別不動產逐項選擇。惟一旦有一項營業租賃

方式所持有之不動產權益選定此種分類替代選項，則所有已分類為投資性不動

產者，其會計處理均應採用公允價值模式。於選定此種分類替代選項時，任何

依此分類之不動產權益應依本公報第二十六條之規定揭露。 

第 五 條  投資性不動產之項目例示如下: 

1. 所持有之土地係為獲取長期資本增值，而非供正常營業過程短期出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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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所持有之土地係目前尚未決定未來用途者。例如，企業尚未決定將土地作為

自用不動產或供正常營業過程短期出售，則該土地應視為獲取資本增值所持

有。 

3. 企業所擁有或以融資租賃方式所持有，並以一項或多項營業租賃出租之不動

產。 

4. 空置且將以一項或多項營業租賃出租之不動產。 

5. 正在建造或開發，以供未來作為投資性不動產使用之不動產。 

第 六 條  非屬投資性不動產之項目例示如下: 

1. 意圖於正常營業過程出售，或為供正常營業過程出售而仍處於建造或開發過

程中之不動產。 

2. [已刪除] 

3. 自用不動產、持有以供未來自用之不動產、持有以供未來開發後自用之不動

產、供員工使用之不動產（無論員工是否按市場行情支付租金），以及待處

分之自用不動產。 

4. 以融資租賃出租予另一企業之不動產。 

參、會計準則 

原始認列 

第 七 條  投資性不動產僅於同時符合下列條件時，始應認列： 

1. 與投資性不動產相關之未來經濟效益很有可能流入企業。 

2. 投資性不動產之成本能可靠衡量。 

第 八 條  企業對混合使用之不動產，若各部分可單獨出售或以融資租賃單獨出租，則應

區分為投資性不動產與不動產、廠房及設備。若各部分無法單獨出售，則僅於

用以生產商品、提供勞務或供管理目的所持有部分係不重大時，該不動產始列

為投資性不動產。 

            在某些情況下，企業對其不動產承租人提供附屬服務，若該服務對整體協議並

不重大，應將該不動產視為投資性不動產。若所提供之服務係屬重大，則該不

動產屬自用不動產。 

原始衡量 

第 九 條  投資性不動產之原始認列，應以成本衡量。 

投資性不動產之成本包括下列各項： 

1. 購買價格減去商業折扣及讓價。 

2. 使資產達到預期運作方式之直接可歸屬成本。例如，法律服務費用、仲介費

用、相關稅費及其他交易成本等。 

3. 拆卸、移除該項目及復原其所在地點之原始估計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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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條  投資性不動產若以超過正常付款期間之延遲付款方式取得，則其成本為約當現

銷價格。此約當現銷價格與總支付價款間之差額，除依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十

一號「借款成本」之規定予以資本化外，應於授信期間內認列為利息費用。 

第 十一 條  以租賃方式持有之不動產權益，若分類為投資性不動產時，其原始成本之認列，

應依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租賃」第十條融資租賃之規定處理。 

以租賃方式持有之不動產權益，若分類為投資性不動產時，以公允價值處理者，

係該不動產權益而非標的不動產本身。 

第 十二 條  為租賃所支付之額外款項，應按最低租賃給付之一部分處理，故應列入該資產

之成本，但不計入負債。 

第 十三 條  企業可能以非貨幣性資產，或以貨幣性資產加上非貨幣性資產，換入投資性不

動產，該等投資性不動產之成本應按公允價值衡量。換入資產或換出資產之公

允價值若能可靠衡量時，換入資產之成本應以換出資產之公允價值衡量，惟換

入資產之公允價值較為明確時，應以換入資產之公允價值衡量。但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其成本應以換出資產之帳面金額加上支付之現金（或減去收到之現金）

衡量： 

1. 該項交換交易缺乏商業實質（見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八號「不動產、廠房及

設備」）。 

2. 換入資產及換出資產之公允價值均無法可靠衡量。 

後續衡量 

第 十四 條  企業應選擇本公報第十六條至第十八條之公允價值模式，或本公報第十九條至

第二十條之成本模式作為其會計政策，並將所選定之政策適用於所有投資性

不動產。 

自公允價值模式改變為成本模式，高度不可能產生更攸關之表達。 

第 十五 條  衡量投資性不動產之公允價值時，本公報鼓勵企業以獨立評價人員之評價為基

礎。獨立評價人員需具備經認可之相關專業資格，並對所評價之投資性不動產

之地點及類型於近期內有相關經驗。 

公允價值模式 

第 十六 條  企業對投資性不動產選擇公允價值模式者，於原始認列後，應按公允價值衡量

所有投資性不動產，但公允價值無法可靠衡量者除外。 

第 十七 條  當承租人以營業租賃方式所持有之不動產權益，依第四條之規定分類為投資性

不動產時，應採用公允價值模式，不適用本公報第十四條之會計政策選擇。 

第 十八 條  投資性不動產公允價值變動所產生之利益或損失，應於發生當期認列為損益。 

成本模式 

第 十九 條  投資性不動產於原始認列後，選擇成本模式之企業，應依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

八號「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對該模式之規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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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十 條  依法令規定辦理資產重估價時，其本期未實現重估增值應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

並累計於其他權益之未實現重估增值項目，自重估年度翌年起，應以重估後帳

面金額為基礎計提折舊。其他權益中之未實現重估增值於資產處分時，轉列為

當期損益，作為重分類調整。 

轉換 

第二十一條  企業對於轉入投資性不動產，或從投資性不動產轉出，僅於用途改變且有相關

證據證明時，始得為之。例如： 

1. 開始轉供自用：將投資性不動產轉換為自用不動產。 

2. 擬出售而開始開發：將投資性不動產轉換為存貨。 

3. 結束自用：將自用不動產轉換為投資性不動產。 

4. 開始以營業租賃出租予另一方：將存貨轉換為投資性不動產。 

第二十二條  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投資性不動產，於轉換為自用不動產或存貨時，應以用途改

變日之公允價值作為該自用不動產或存貨之認定成本，後續依企業會計準則公

報第八號「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或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五號「存貨」之規定

處理。 

第二十三條  企業將自用不動產轉換為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投資性不動產，在用途改變日之前，

應依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八號「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以下簡稱第八號公報）

之規定處理。該不動產於用途改變日，依第八號公報之規定所認列之帳面金額，

與其公允價值間之差額，應依第八號公報之重估價規定處理。 

第二十四條  將存貨轉換為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投資性不動產，該不動產於用途改變日之公允

價值與原帳面金額間之差額，應認列為損益。 

第二十五條  企業對於自建之投資性不動產，若後續將按公允價值衡量，則於建造或開發完

成時，該不動產之公允價值與原帳面金額間之差額，應認列為損益。 

肆、揭  露 

第二十六條  企業對投資性不動產應揭露下列資訊： 

1. 對投資性不動產變現所存在之限制及金額，或對收益及處分匯回所存在之限

制及金額。 

2. 購買、建造或開發投資性不動產，或修理、增益或維護投資性不動產之合約

義務。 

3. 期初與期末之原始成本、重估增值、累計折舊及累計減損。 

4. 期初與期末帳面金額之調節，列示下列各項： 

(1) 增添。 

(2) 處分。 

(3) 折舊。 

(4) 重估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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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依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十九號「資產減損」認列之減損損失及減損損

失之迴轉利益。 

(6) 轉出至存貨及自用不動產、或自存貨及自用不動產轉入。 

(7) 其他變動。 

5. 依法令規定辦理資產重估者，其重估日期及增值金額。 

6. 採用公允價值模式或成本模式。 

7. 投資性不動產公允價值（衡量或揭露於財務報表）係以獨立評價人員之評價

為基礎之程度。投資性不動產公允價值若未經獨立評價人員評價，應揭露此

事實。 

8. 採用成本模式時，除第一款至第六款之規定揭露外，另需揭露所採用之折舊

方法、耐用年限或折舊率等資訊。 

伍、附  則 

第二十七條 本公報於中華民國一○四年十月七日發布，於中華民國一一四年九月十九日第

一次修訂。企業應於適用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二十四號「客戶合約之收入」時，

同時適用本公報第一次修訂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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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舊條文對照表 

第一次修訂條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  六  條 非屬投資性不動產之項

目例示如下: 

1.  意圖於正常營業過程

出售，或為供正常營業

過程出售而仍處於建

造或開發過程中之不

動產。 

2.  [已刪除] 

 

3.  自用不動產、持有以供

未來自用之不動產、持

有以供未來開發後自

用之不動產、供員工使

用之不動產（無論員工

是否按市場行情支付

租金），以及待處分之

自用不動產。 

4.  以融資租賃出租予另

一企業之不動產。 

第  六  條 非屬投資性不動產之項

目例示如下: 

1.意圖於正常營業過程

出售，或為供正常營業

過程出售而仍處於建

造或開發過程中之不

動產。 

2.為第三方建造或開發

之不動產。 

3.自用不動產、持有以供

未來自用之不動產、持

有以供未來開發後自

用之不動產、供員工使

用之不動產（無論員工

是否按市場行情支付

租金），以及待處分之

自用不動產。 

4.以融資租賃出租予另

一企業之不動產。 

配合企業會

計準則公報

第二十四號

「客戶合約

之收入」之發

布，刪除第 2

款。 

第二十七條 本公報於中華民國一○

四年十月七日發布，於中

華民國一一四年九月十

九日第一次修訂。企業應

於適用企業會計準則公

報第二十四號「客戶合約

之收入」時，同時適用本

公報第一次修訂條文。 

 

第二十七條 本公報於中華民國一○

四年十月七日發布，對報

導期間開始日在中華民

國一○五年一月一日以

後之財務報表適用，但亦

得提前適用。 

 

配合企業會

計準則公報

第二十四號

「客戶合約

之收入」之發

布，增加第一

次修訂日及

生效日，並規

定企業應於

適用企業會

計準則公報

第二十四號

公報「客戶合

約之收入」

時，同時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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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修訂條文 原  條  文 說  明 

本公報第一

次修訂條文。 

 

 


